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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 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葛壮志
(辽宁大学 法学院 , 辽宁 沈阳 110031)

　　[摘要 ]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 WTO协定做出了许多的司法解释 ,丰富和发展了 WTO法

律 。在司法解释方面 ,明确按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条客观文意解释为主 ,以第 32条主观

历史解释为补充 ,对环保等其他价值要求更加关注 。在举证责任方面 ,确定了 “谁主张谁举证”的

肯定性答辩原则 ,重点证明争议措施是否违反 WTO协定 ,而不是具体利益的损害。在起诉条件方

面 ,要明确争议的措施和提供简要的法律依据 。在《农产品协定 》的适用上 ,明确了市场准入 、国内

补贴和出口竞争等规则。在《保障措施协定》的适用上 ,严明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多边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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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争端解决机制运作 12年来 ,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报告对 WTO协定做出了许多颇具创造性的

解释 ,丰富和发展了 WTO法律 ,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和好评 。本文将结合 WTO争端解决案例 , 分析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司法解释 、举证责任 、起

诉条件等程序事项的裁决 , 研究 《农产品协定 》和

《保障措施协定 》的解释和适用 ,为我国在 WTO争

端解决机制下应诉提供某些参考。

一 、司法解释

在 WTO的争端解决中 ,很多都涉及 WTO多边

贸易协议条款的解释 ,尽管 WTO争端解决的主要

法律文件———《争端解决谅解》(DSU)第 3条 2款

规定按照 “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但

没有明确具体内容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进

行了明确。

1、《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条(客观文意解

释)为主要方法

WTO成立后的第一个案件———美国对国产和

进口汽油设置不同基准案中 ,上诉机构认为 《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条构成了 “国际公法的习惯解

释规则”,要按照条文在上下文中的通常含义 ,结合

目的和宗旨 ,善意解释 WTO规则。同时 ,司法解释

要使 WTO协定的所有内容都有效。过去 GATT和

本案的专家组都认为 ,违反 GATT义务(如最惠国待

遇 、国民待遇 、禁止数量限制 、公平贸易等)的措施 ,

只有满足 “没有不违反或最少违反 GATT的替代措

施实现合法保护目标 ”的情况下 ,才符合第 20条的

一般例外 。上诉机构改变了 “例外条款从严解释 ”

的方法 ,按照字面的通常含义 ,认为 GATT第 20条

(g)项是 “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 ”,不

同于(b)项的 “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所必需的措

施” ,美国的汽油规则主要目的(primaryaimedat)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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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而且同 “限制国内生产

或消费一起实施 ”,符合第 20条(g)项的例外 。但

其对国内和外国的炼油厂商规定了不同基准 ,存在

“武断地不合理的歧视 ,构成了国际贸易的隐蔽限

制 ”,不符合第 20条前言的要求 ,进口厂商必须适

用法定基准 ,国内厂商可以适用 1990年的自身基

准 ,导致进口汽油的销售条件比国产汽油高 ,违反了

GATT第 3条 4款要求 WTO成员在国内规章方面

要给予进口产品国民待遇的义务。
[ 1] (P.1)

2、《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2条 (主观历史解

释)为补充方法

其后的日本对进口和国产酒征收国内税案中 ,

上诉机构改变了过去 GATT专家组主要参考条约的

历史记录 ,推断条文的真实含义的主观解释方法 ,认

为只有按照第 31条进行文意 、内容 、目的解释明显

错误时 ,才按照条文起草历史进行解释。日本对进

口酒类和国内清酒征收了不同的国内税收 ,上诉机

构裁定清酒和伏特加是 “同类产品”(likeproduct),

清酒的国内税 “超过 ”(inexcessof)了进口的伏特

加 ,尽管只有很小的差别 ,也违反了 GATT第 3条第

2款第 1句要求在国内税收方面给予进口产品国民

待遇的义务 。清酒与其他进口酒是 “直接竞争或可

替代产品 ”(directlycompetitiveorsubstitutableprod-

ucts),日本对他们分别征收不同的国内税 ,目的是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notsimilarlytaxedsoastoafford

protectiontodomesticproduction),违反了第 3条 2款

第 2句要求在国内税收方面给予进口产品国民待遇

的义务 。
[ 1] (P.2)

3、参考其他国际法渊源进行解释

美国限制使用危害海龟方法捕捞的海虾进口案

中 ,上诉机构更是将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 、一般国际

法原则等来解释 WTO规则 ,认为参考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国际条约 ,海龟是

“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而且是游动性很强的动物 ,

各国都有管辖权 ,暗示美国的环保法律具有 “域外

管辖权 ”。美国限制进口的 609条款与保护海龟有

“实质联系”(substantialrelationship),不是偶然地保

护自然资源 ,符合 GATT第 20条(g)项的一般例外 。

但国务院在具体执法中 ,对不同的国家设立了不同

的标准 ,缺乏弹性并不透明 ,其实施构成了 “武断和

不合理的歧视 ”,违反了第 20条的前言 ,也违反了

国际法的诚信原则 。后来 ,美国修改了第 609条款 ,

通过谈判与其他国家达成具体实施协定 ,而且实施

具有更大的弹性 ,被按照 DSU第 21条 5款成立的

执行专家组(complainpanel)裁定美国执行了 WTO

的裁决 ,美国没有义务必须与有关国家达成保护海

龟的国际协定 ,给所有国家以平等的谈判机会 ,就符

合第 20条前言要求的 “避免在不同的国家间造成

武断或不合理的歧视”。
[ 1] (P.21)

此案的裁决还初步协调了贸易与环保间的冲

突。过去 GATT1947的专家组曾经裁决过 2起类似

的环保争端 ,美国限制使用危害海豚的方法捕捞的

金枪鱼进口 ,专家组认为不能因为产品的生产过程

(PPM)不同而在物理特性相同的 “同类产品 ”间进

行歧视 ,而且美国的环保法律没有域外效力 ,因此裁

决美国违反 GATT第 11条 “禁止数量限制”的义务 ,

引起了环保组织的广泛批评。 WTO成立后 ,在序言

中加入了 “合理利用世界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环保目标 ,海龟案的上诉机构结合序言的变化 ,按照

目的和宗旨解释了第 20条(g)项 “有关 ”的含义 ,改

变了过去专家组的严格解释 ,即限制措施必须主要

目的是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才符合 GATT一般例

外 ,尽管受到了一些起诉方的反对 ,但其法律分析是

正确的。在立法上难以达成保护环境的贸易协定的

情况下 , WTO上诉机构通过司法解释 ,开辟了一条

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

二 、举证原则

证据问题在任何司法体制中都很重要 , DSU对

于举证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经过

司法实践 ,发展了证据规则。

1、“违法之诉 ”和 “非违法之诉 ”中不同的证明

重点

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源于 GATT第 23条

“利益的剥夺和损害 ”(nullificationand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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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各方谈判获得的利益提供一种程序保障 ,

实践中也形成了 “违法之诉”和 “非违法之诉 ”两种

不同的申诉类型 。

在 “违法之诉 ”中 , 1966年乌拉圭诉讼案的专家

组确认 “违法的措施推定利益的损害 ,由被告反驳 ”

的表面证据 (primacase),如果没有被告的有效反

驳 ,原告提供的证据就作为定案的依据。此后许多

争端的被告曾经试图反驳 ,证明争议措施没有剥夺

或损害原告的利益 ,但都没有成功 。 1988年美国石

油案的专家组进一步裁定 “这个推定是无法反驳

的 ,违法的措施意味着竞争关系的破坏 ,对多边贸易

体系的其他成员的利益都是一种现实和潜在的剥夺

或损害 。”
[ 2] (P.208)

这些裁决使 “违法之诉”的证明重

点由 “利益是否被剥夺或损害 ”变为 “措施是否合

法 ”,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的措施违反了 WTO协定就

完成了举证责任 。

在 “非违法之诉 ”中 ,由于争议的措施不违法 ,

起诉方要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要证明被告实施了

某项措施 、原告享有 WTO协定中 “合理预期”的利

益 、争议的措施导致了利益的剥夺和损害 。日本胶

卷案中 ,美国就证明了前两项 ,但无法证明第三项

“因果关系” ,即日本企业受政府指导的限制竞争行

为剥夺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导致 “非违法之诉 ”不

成立。
[ 2] (P.139)

2、“谁主张谁举证 ”的肯定性抗辩举证规则

如果措施是违法的 ,被告大多主张其措施符合

例外条款。 1984年加拿大投资审议法争端中 ,

GATT专家组按照 “例外由被告举证”的原则 ,要求

加拿大证明 “购买本国产品的规定是保证 《外国投

资审议法 》所必需的措施 ,符合第 20条(d)项例

外 ”。关键是如何确定 WTO协定的例外条款 , WTO

成立后上诉机构进行了严格限制。

美国按照《纺织品和服装协定》ATC第 6条 “过

渡期保障措施 ”限制印度毛衫进口争端中 ,专家组

认为美国应该证明其保障措施的合法性 ,因为 ATC

第 6条是例外条款 。上诉机构推翻了该结论 ,认为

WTO争端的一般举证原则是肯定性答辩 (affirma-

tivedefense),即 “谁主张谁举证 ,原告或被告要证明

自己的肯定性主张 ”(theburdenofproofrestsupon

theparty, whethercomplainingordefending, whoas-

sertstheaffirmativeofaparticularclaimordefense)。

第 6条规定了纺织品贸易回归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

期内 WTO成员的采取保障措施应履行的纪律 ,不

是例外条款 ,因此起诉方印度应该提供美国违反第

6条的 “表面证据 ”,再由美国证明其保障措施符合

第 6条。
[ 3] (P.231)

此后的大部分争端都是由起诉方提

供被告违反 WTO协定条款的表面证据 ,再由被告

反驳 。

即使是 GATT第 20条和 GATS第 14条等明确

的例外条款 ,原告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美国限

制跨境提供赌博和博彩服务案中 , 上诉机构按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条的 “用语 、上下文和目

的宗旨解释”,无法确认美国减让表中 “其他消遣性

服务(不包括体育)”的开放承诺是否包括 “赌博和

博彩服务 ”。于是按照第 32条 “补充解释方法 ”,参

考《1993年减让表的解释性说明 》和 1991年《服务

行业分类表 》,认为美国的减让表中包括开放赌博

和博彩服务。美国以 GATS第 14条(a)项的例外作

为抗辩理由 ,证明了其限制措施的 “保护公共道德

所必需的 ”,上诉机构认为原告安提瓜应证明存在

其他 “合理替代 ”的方法也能达到 “保护公共道德 ”

的目的 ,推翻了专家组 “美国与安提瓜协商是替代

方法 ”的结论。由于美国 《州际赛马法 》允许国内服

务者提供远程下注等赌博服务 ,构成了国际赌博服

务者 “武断和不合理的歧视” ,违反了 GATS第 14条

前言的要求 ,因此违反了 GATS第 17条国民待遇义

务。
[ 1] (P.106)

3、举证责任的例外

举证责任的例外是 《农产品协定 》第 10.3条 ,

原告证明了事实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告身上。加

拿大奶制品案中 ,专家组认为原告应提供被告超过

承诺水平的出口农产品接受了补贴的初步证据 ,上

诉机构推翻了此结论 ,认为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的农

产品出口超过了承诺水平 ,被告就需要证明超过的

部分没有接受补贴。
[ 1] (P.34)

美国外销公司 FSC案也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欧共体食糖出口补贴案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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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一步裁定 ,认为 《农产品协定 》第 10.3条修改

了一般的举证原则 ,澳大利亚等证明了欧共体的 C

食糖出口超过了承诺水平 ,欧共体应该证明这部分

食糖出口没有接受补贴。
[ 1] (P.97)

三 、设立专家组的实质要件

DSU第 6.2条规定设立专家组要书面提出申

请 、指出磋商是否举行 、确认争议的措施和提供一份

法律依据概要。 WTO争端解决实践中 ,除书面申请

缺少争议外 ,其他三个要件都有很多争议 ,被诉方经

常以起诉方的设立申请不充分为理由 ,主张专家组

没有权力审理。

1、磋商的充分性和一致性

韩国酒税案中 ,韩国认为有的争议措施没有进

行充分磋商 ,反对专家组审查。专家组认为 ,专家组

的职权范围只决定于设立专家组的申请 ,而与磋商

请求或磋商内容无关。 DSU只要求进行了磋商 ,或

曾请求磋商 ,或从请求磋商到设立专家组超过了 60

天 。巴西飞机案中 ,巴西认为其政府资助飞机的

PROEX计划有些是磋商后生效的 ,磋商和设立专家

组的请求不一致 ,反对专家组审理。上诉机构裁定

“磋商和专家组的请求必须是同一个争端 ,但不需

要两者完全相同 。磋商后产生的争议措施如果在设

立专家组的申请书中进行了明确 ,而且没有改变磋

商的出口补贴的性质 , 就属于专家组的职权范

围 。”
[ 4] (P.53)

2、明确争议的措施

措施(measures)是含义很广的概念 ,即包括政

府的法律法规的实施 ,也包括法律法规本身 ,还包括

私人企业受到政府压力的行为。日本胶卷案中 ,争

议措施就包括私人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 ,由于 WTO

规则没有涉及企业竞争行为 ,美国按照 GATT第

23.1(b)条提出 “非违法之诉 ”,日本认为美国提出

的 8项措施没有在申请中明确 ,专家组无权审理 。

专家组认为 ,专家组设立申请要指明争议的具体措

施 ,如果一项措施没有明确描述 ,必须与具体描述的

一项措施具有清楚的联系或辅助补充的关系 ,使它

能够被包括在指明的措施中。 8项措施中 ,只有《日

本税收特别法 》不属于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 4] (P.80)

危地马拉水泥反倾销案中 ,墨西哥认为危地马

拉的反倾销调查违反《反倾销协定 》ADA,上诉机构

认为按照 ADA第 17.4条 ,反倾销争端的专家组和

上诉机构只能审查三种具体措施 ,即最终反倾销税 、

价格承诺或临时措施 ,墨西哥没有指明是争议措施

是哪一种 ,因此专家组无权审议 。此案由于起诉请

求不明确被驳回 ,可见明确争议措施的重要性 ,后来

墨西哥又重新提出新的请求(DS156)才解决问题。

美国 1916年反倾销法案中 ,上诉机构裁定法律

本身也可以作为争议措施 ,如果其他成员认为该法

律是强制性地违反 WTO规则 ,不需要行政当局采

取进一步行动 ,即使没有具体的货币奖励 、民事和刑

事惩罚 ,甚至没有采取 ADA第 17条 4款的三种具

体反倾销措施 ,也可以进行审议 。以此案的裁决为

标准 , WTO争端解决机制审议了许多国内立法本

身 ,包括美国的 301条款 、“持续倾销补贴 ”的博德

修正案 、《乌拉圭回合协定法 》第 129(c)1节 、《综合

拨款法》211节 、《版权法 》110(5)节等。

3、简明概要地提供法律依据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香蕉案中裁定:“设立专家

组的请求中还要简要地提供法律依据是非常重要

的 ,因为它是专家组职权范围的基础 ,同时使被诉方

和第三方了解起诉的法律依据 ,以进行辩护和参与。

尽管不需要全面说明起诉方的法律主张 ,但法律依

据概要必须表达清楚 ,可以简单列举所违反的协定

条款 ,但只提到协定而不说明具体条款 ,或者只提到

其他条款 , 则过于含糊 , 不符合第 6条 2款的标

准。”
[ 4] (P.82)

仅仅简单的列举了违反的法律条文 ,也不一定

符合简要清楚的标准 ,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特定情

况进行个案审查。韩国奶制品案中 ,欧共体认为韩

国的保障措施违反了 《保障措施协定 》第 2、4、5和

12条以及 GATT1994第 19条 ,上诉机构认为 “简单

列举法律条文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列举的条款涉及

更多义务时 ,如第 4条就包括严重损害和严重损害

威胁两种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判断标准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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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方的辩护能力是否受到损害 。”韩国没有证明欧

共体简单列举条文的做法损害了其辩护的能力 ,否

决了韩国的上诉 。
[ 4] (P.86)

四 、农产品协定

《农产品协定 》简称 AA,共 13部分 21条 ,主要

规定了农产品的进口准入(第 4、5条)、国内支持

(第 6、7和 12-17条)和出口竞争(第 8-11条)的规

则 ,将脱离 GATT多边贸易体制的农产品贸易纳入

WTO多边纪律约束 。韩国牛肉案 、美国外销公司

FSC案 、欧共体对食糖的出口补贴案 、加拿大奶制品

案 、印度数量限制案 、智利价格幅度制度案 、美国棉

花补贴案等 7个争端中 , WTO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对有关规则进行了司法解释。

在市场准入方面 , 《协定 》要求将农产品贸易的

各非关税壁垒(数量限制 、关税配额 、最低价格税 、

自愿出口节制等)转化为普通关税 ,在此基础上进

行约束并逐步谈判削减 ,发达国家 6年削减 36%,

发展中国家 10年削减 24%,同时通过关税配额提

供 “最低市场准入机会 ”。智利进口农产品案中 ,智

利规定了价格幅度制度 ,根据国际市场价格确定最

高和最低价格 ,同时确定一个参考价格 ,如果参考价

格低则关税增加 ,反之则退还部分从价税 ,总量没有

超过其减让表中承诺的 31.5%。上诉机构认为 《农

产品协定》只允许使用 “普通关税 ”,普通关税也可

以参考其外部特征 ,包括国际国内市场价格等因素 ,

但智利的价格幅度制度类似于 《农产品协定》禁止

采用的最低进口价格和进口差价税等关税措施 ,因

此违反了第 4条 2款。
[ 1] (P.58)

在国内支持方面 , 《协定 》要求成员国按照一定

公式计算出对农业的年度合计支持额 AMS(国内价

格和国际价格的差额乘以生产量 ,加上不按产量价

格给予国内补贴的支出),以 1986年到 1988年为基

期 , 6年削减 20%,并将一些与生产脱钩的收入支持

性补贴作为 “绿箱 ”免于削减 。韩国牛肉案中 ,韩国

按照其减让表第 4部分所列举的方法和数据 ,以

1989 -1991年的国际价格计算 1997年和 1998年的

AMS,上诉机构认为是错误的 ,应该按照附件 3,以

1986 -1988年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参考计算。
[ 5] (P.63)

在出口竞争规则方面 ,要求成员方不得给予不

符合 《协定 》和减让表承诺的出口补贴 。加拿大政

府通过 “特别分类第 5(d)和(e)项 ”,以折扣价格将

牛奶提供给出口奶生产者 ,上诉机构认为是政府行

为资助的对出口农产品的实物支付 ,构成了出口补

贴 ,违反了 AA第 3条 3款和第 8款。欧共体食糖

补贴案中 , EC2001年建立了统一食糖补贴制度

(CMO),规定符合产量要求的 A糖和 B糖可以接受

国内价格支持或直接出口补贴 ,超过的产量 C糖不

能接受补贴并必须出口 。上诉机构认为 EC对 C糖

生产者提供了两种财政资助 ,一是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制糖材料 ,二是通过交叉补贴提供了财政资

源转移支付 ,构成了根据出口给予的政府财政资助 ,

超过了 EC承诺的出口补贴水平 ,其在减让表脚注 1

中给予 ACP国家和印度的进口优惠不能修改或扩

大其对食糖出口补贴的承诺 。
[ 5] (P.74)

五 、保障措施协定

《保障措施协定 》简称 SA,共 14条 ,主要是对

GATT第 19条进行了细化 ,规定由于未预见的发展

和进口增加 ,对本国相同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

“严重损害或威胁”时 ,可以采取提高关税和数量限

制等保障措施 ,暂时背离自由贸易规则 。阿根廷鞋

案 、阿根廷桃果酱案 、美国钢管案 、美国麦麸案 、美国

钢铁案 、美国羊肉案 、韩国奶制品案等 7个争端的专

家组和上诉机构对 SA进行了司法审查 ,明确了保

障措施的条件 、调查 、损害确定 、实施 、补偿等实体和

程序规则 ,严明了保障措施的多边纪律 。

首先 ,要证明 “未预见的发展 ”和 “进口增加”两

个因素 。阿根廷鞋案的上诉机构认为 ,尽管 SA取

消了 “未预见发展 ”(unforeseendevelopment)的规

定 ,但司法解释不能使 GATT第 19条失去意义 ,因

此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必须证明存在未预见的发

展。韩国奶制品案的上诉机构进一步认为导致严重

损害的进口增加必须是 “没有预见的 ”(un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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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而且要证明 “进口增加 ”是足够新近 、足够突

然 、足够剧烈 、足够重大的数量和比例增加 ,提高了

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 。由于专家组没有提供足够的

事实 ,上诉机构无法完成分析是否存在未预见的发

展 。
[ 6] (P.188)

其次 ,要证明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和威

胁 。阿根廷鞋案的上诉机构认为 ,不仅要考虑第 4.

2(a)条列举的因素(进口产品增加的比率和数量 、

占国内市场的份额 、销售水平 、产量 、生产率 、设备利

用率 、利润 、亏损和就业),还要考虑所有的与国内

产业有关的因素(allotherfactorsrelevanttothesitu-

ationoftheindustryconcerned),不一定考虑国内全

部生产者 ,但必须有足够的代表性 ,必须对国内产业

造成了显著全面的损害 (significantoverallimpair-

ment),进一步提高了保障措施的门槛。
[ 6] (P.192)

第三 ,要证明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间存在因果

关系。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 ,专家组认为进口增

加应该是导致严重损害或威胁的主要或唯一的原因

(sufficientoralonecause),上诉机构修改了专家组

的解释 ,认为按照第 4.2(b)条 “严重损害不可归于

进口增加”的要求 ,调查机关要将进口增加造成的

损害从其他因素同时造成的损害中区分出来(dis-

tinguishedandseparatedtheinjuriouseffectofdifferent

factors),并要解释进口增加外的其他因素造成损害

的效果和程度(explainthenatureandextentofthein-

jurious effects of the factors other than im-

ports)。
[ 1] (P.199)

同时要确定两者间存在 “普遍和实质

的联系”,这是反倾销和反补贴中所没有的。

第四 ,实施保障措施必须对所有产品一视同仁。

美国钢管案中 ,美国商务部在调查时包括了所有国

家的进口产品 ,但实施时却排除了 NAFTA成员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产品 ,被裁定违反了一致性要求。美

国以 GATT第 24条 “自由贸易区例外 ”进行抗辩 ,上

诉机构裁决美国应证明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的进口

增加也造成了严重损害 ,才可以排除适用。
[ 6] (P.194)

第五 ,保障措施要在防止或弥补严重损害和便

利调整的必要限度内实施。美国钢管案的上诉机构

认为 ,采取保障措施不能用来弥补其他因素导致的

严重损害 ,如果采取数量限制 ,不能少于近三年的进

口平均水平 ,否则要证明其必要性 。

经过这些裁决 ,所有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都败

诉了 。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维护了自由贸易的价

值和规则 ,但也受到了许多成员和学者的质疑 ,认为

其设定的标准过于严格 ,导致无法采取保障措施。

因此 ,应该参考反倾销和反补贴争端的裁决 ,放宽因

果关系标准 ,为成员方提供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逃

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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